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陇 市监 处 字〔 2015 〕 10号

    当事人：侯春利，男，汉族，现年48岁,住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现住址:***。目前在陇川县农场陇把分场四队租房经营加工火炮纸饼。                                      

    经查：当事人于2013年5月份开始, 投入资金4万元，在陇川县农场陇把分场四队租房开展经营加工火炮纸饼活动。2013、2014年10月至11月两个时间段开展生产经营，所生产的火炮纸饼未销售出去，2015年7月份继续开始生产鞭炮纸筒。至案发之日止，当事人未到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营业执照》。当事人在开展经营加工火炮纸饼活动期间，未建立进销货台账和财务帐，无法计算违法所得。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一、《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共2页），证实了当事人正在开展加工火炮纸饼活动及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                                                 

    二、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两份（共6页），证实了当事人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加工火炮纸饼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三、现场照片四份，证实了当事人在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加工火炮纸饼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四、当事人提供的《租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实当事人租房开展加工火炮纸饼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五、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当事人身份情况。                                                           

    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当事人未经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加工火炮纸饼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的规定，属《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下列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查处”第（二）项 “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无照经营行为；”所指的行为，属无照经营行为。                                                                                               

    2015年12月30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陇市监听告字（2015）第5-0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在法定的期限内，当事人未进行陈述、申辩、听证。                            

    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对于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并能积极配合我局进行案件调查，当事人之行为具备从轻处罚的情节。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3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缴罚款（帐户名：陇川县财政局、帐号5600005644416012），逾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0一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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